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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确保产品认证活动符合 GB/T 27065 (ISO/IEC 17065)等相关标准要求，以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产品认

证质量手册、程序文件的要求，并向各方传达认证程序和要求，使各项认证相关活动得以规范有效开展，制

定本文件。

本文件于 2023 年 11 月 24 日首次发布（版本 1.0）。

本文件修订记录：

版本 修订时间 主要修订内容

1.1 2025 年 9 月 4日 1.认证模式中“认证结束评价与批准”修改为“复核与认证决定”，并修改

相应的描述；

2.增加“3.3 受理评审”和“3.4 制定认证计划”。

http://www.cq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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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铅酸(炭)电池、液流电池和水电解制氢/燃料电池

的电池管理系统。

2.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为：产品检测+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申请

b. 产品检测

c. 初始工厂检查

d. 复核与认证决定

e. 获证后监督

3．认证申请

3.1 认证单元划分

3.1.1 原则上按产品型号申请认证；

3.1.2 拓扑结构、电气和机械结构、控制板和控制软件、实现层级相同的型号可以放在同一申请单元内。

3.1.3 除从控型号/规格不同外，其余完全相同的产品，可作为同一申请单元。

3.2 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3.2.1 申请资料

a. 正式申请书

b. 工厂检查调查表（首次申请时）

c. 产品描述（PSF464321.11）

d. 同一单元内不同型号之间的差异说明（如有）

3.2.2证明资料

a. 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首次申请时）

b. 申请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还须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进口商和生产者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c.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d. 有效的监督检查报告或工厂检查报告（如有）

e. 其他需要的文件

3.3 受理评审

CQC 对认证委托人提交的申请信息进行评审，确认申请信息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CQC 在两个工作日内处理申请，并向认证委托人反馈处理结果（受理、退回修改、不受理）。认证委托

人及时修改申请书。认证对象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时,不予受理。

受理后，CQC 在五个工作日内对认证委托人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评审，确认申请资料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对于资料中存在的问题，要求认证委托人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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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完善申请信息及资料的时间不计入认证时间。

3.4 制定认证计划

受理后，CQC 根据确定的认证单元、依据标准和认证模式等情况，按照既定的认证方案（规则）开展认

证活动；或制定具体的《产品评价活动计划》并以通知认证委托人；或在另行签订的认证协议中附《产品评

价活动计划》。

认证方案通常包括 ：

（1） 需要提交的申请资料清单；

（2） 样品送样要求；

（3） 检测机构信息；

（4） 所需的认证流程及时限；

（5） 预计的认证费用；

（6） 有关 CQC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

（7）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4．产品检测

4.1 样品

4.1.1 送样原则

CQC 从申请认证单元中选取代表性样品进行产品检测。申请单元中只有一个型号的，送本型号的样品。

以系列产品申请认证时，应从系列产品中选取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作为主检型号样品进行检测。

“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应该是该系列产品中具有对安全和性能影响最不利的元件、结构和外壳组合的型号产

品，主检型号样品应能覆盖系列产品的性能、安全、保护、电磁兼容和环境要求，不能覆盖时，还应选择申

请单元内的其它型号产品做补充试验。

每个申请单元送标准要求数量的主检型号样品和必要的覆盖型号样品。主检型号应做全项试验，覆盖型

号样品补做差异试验。

申请人负责按认证机构的要求选送样品到指定检测机构，并对样品负责。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 CMA资

质，且检测项目参数或方法应在 CMA资质认定能力附表内。

4.1.2 样品及资料处置

试验结束并出具试验报告后，有关资料由检测机构保存，样品按 CQC 有关规定处置。

4.2 产品检测

4.2.1 认证依据标准

GB/T 34131-2023《电力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

4.2.2 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及判定要求

按照 4.2.1 对应标准规定的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及判定要求进行检测。

4.2.3 检测时限

样品检测时间一般为 6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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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检测项目不合格，企业进行整改和重新检测的时间不计算内，样品检测时限从收到样品和检测费用算起。

4.2.4 试验报告

由 CQC 指定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试验，并按规定格式出具试验报告。认证评价合格后，检测机构负责

给申请人寄送一份试验报告。

4.3 关键零部件/元器件要求

关键零部件/元器件清单见附件 2。为确保获证产品的一致性，关键零部件/元器件的技术参数、规格型

号、制造商、生产厂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及时提出变更申请，并送样进行试验（或提供书面资料确认），

经 CQC 批准后方可在获证产品中使用。

5．初始工厂检查

5.1 检查内容

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5.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按 CQC/F001-2009《CQC 标志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和附件 1《电力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认证工厂

质量控制检验要求》进行检查。

5.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认证产品的一致性，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应与产品检测报告上所标明的信息一致；

2）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产品检测报告中一致；

3）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应与产品检测报告中一致；

4）若涉及多系列产品，则每系列产品应至少抽取一个规格型号做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对产品安全性能可采取现场见证试验。现场见证试验项目见附件 1《电力储能用电池管理

系统认证工厂质量控制检验要求》。

5.1.3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和加工场所。

5.2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产品检测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产品检测和工厂检查也可同时进行，但需重点核

查工厂检查中申请人生产产品与试验样品关键零部件/元器件的一致性。工厂检查原则上应在产品检测结束

后一年内完成，否则应重新进行试验。初始工厂检查时，工厂应生产申请认证范围内的产品。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根据申请认证产品的工厂生产规模来确定，详见表 1。如果同类产品已经获得 CQC

颁发的产品认证证书，可视情况减少 1 人日，但最低不得少于 1人日。

表 1 工厂检查人·日数（初始工厂检查/监督检查）

5.3 检查结论

生产规模 100人以下 100人及以上

人·日数 2/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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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组负责报告检查结论。工厂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QC 报告。工厂检查存在不符合项

时，工厂应在 40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CQC 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

不通过的，按工厂检查不通过处理。

6．复核与认证决定

6.1 复核

CQC 对认证相关的所有信息和合格评定活动（申请资料评审、产品检测、工厂检查）过程及结论进行评

价，给出是否符合认证要求的结论。

6.2 认证决定

复核后，CQC 根据复核结论做出是否批准认证的决定。

对于符合认证要求的批准认证，准予出具证书、许可使用认证标志；不符合认证要求的，终止认证，并

告知申请人。

6.3 认证时限

受理认证申请后，产品检测时限见 4.2.3，工厂检查时限按实际发生时间计算（包括安排及执行工厂检

查时间、整改及验证时间）。完成产品检测和工厂检查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在 30 天内颁发

认证证书。

6.4 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测不合格、工厂检查不通过或整改不通过，CQC 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终止认证后如

需继续申请认证，重新申请认证。

7．获证后的监督

获证后监督的内容包括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监督检查+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

7.1 监督检查

7.1.1 监督检查频次

一般情况下，初始工厂检查结束后 12 个月内应安排年度监督，每次年度监督检查间隔不超过 12 个月。

认证机构可根据产品生产的实际情况，按年度调整监督检查的时机。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的；

2）CQC 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制造商、生产厂由于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而可能影响产品符

合性或一致性时；

4）获证产品在国家抽查或地方政府抽查中出现质量问题时。

7.1.2 监督检查人·日数见表 1。

7.2 监督检查的内容

CQC 根据 CQC/F001-2009《CQC 标志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采购和进货

检验、 生产过程控制和过程检验、 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 认证产品的一致性、 CQC 标志和认证证书的使

用情况及前次工厂检查不符合项的整改情况，是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项目。其他项目可以选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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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的内容与工厂初始检查时的产品一致性检查内容相同。

按照附件 1《电力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认证工厂质量控制检验要求》对产品质量检测进行核查。

7.3 监督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QC 报告。监督检查存在不符

合项时，工厂应在 40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CQC 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

整改不通过，按监督检查不通过处理。

7.4 监督结果评价

CQC 组织对监督检查结论进行综合评价，合格评定后，认证证书持续有效。当监督检查不通过，则判定

年度监督不合格，按照 8.4 规定处理相关认证证书。

8. 认证证书

8.1 认证证书的保持

8.1.1 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5 年，证书有效性通过定期的监督维持。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90 天内提出认证委

托。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次获证后监督结果合格的，可直接换发新证书。

8.1.2 认证产品的变更

8.1.2.1 变更的申请

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时，或产品中涉及安全和/或性能的设计、结构参数、外形、关键零部件/元器件

发生变更时，或 CQC 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证书持有者应向 CQC 提出变更申请。

8.1.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CQC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如需安排试验和/或工厂检查，则试

验合格和/或工厂检查通过后方能进行变更。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型式试验的认证产品为变更评价的基

础。试验和工厂检查按 CQC相关规定执行。

对符合要求的，批准变更。换发新证书的，新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并注明换证日期。

8.2 认证证书覆盖的内容

认证证书应当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认证委托人/制造商/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

（2）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等；

（3）认证依据；

（4）认证模式；

（5）发证日期和有效期；

（6）认证机构名称；

（7）证书编号；

（8）其他依法需要标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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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扩展

8.3.1 扩展程序

认证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经获得认证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认证范围时，应从认证申请开始

办理，并说明扩展要求。CQC 核查扩展产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

针对差异和/或扩展的范围做补充试验和/或工厂检查，对符合要求的，根据认证证书持有者的要求单独颁发

认证证书或换发认证证书。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产品检测的认证产品为扩展评价的基础。

8.3.2 样品要求

证书持有者应先提供扩展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送样时，证书持有者应按本规则第 4 章的要求选送

样品供核查或进行差异试验。

8.4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产品、服务认证认证证书使用要求》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规定或认证产品未

符合认证要求时，应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销和注销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证书持有者

可以向 CQC申请暂停、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证书暂停期间，证书持有者如果需要恢复认证证书，应在

规定的暂停期限内向 CQC 提出恢复申请，进行恢复处理。相关要求按《CQC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暂停、恢

复、撤销、注销的条件和要求》规定执行。

9.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9.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9.2 认证标志的加施

持证人应按 CQC《产品认证标识（标志）通用要求》使用认证标志，向 CQC 购买标准规格的标志，或者

申请并按《产品认证标识（标志）通用要求》中规定的合适方式来加施认证标志。

应在获证产品本体明显位置（或铭牌、说明书、包装）加施认证标志。

10. 收费

认证费用按 CQC 有关规定收取。

https://www.cqc.com.cn/www/chinese/c/2025-08-12/59917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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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认证工厂质量控制检验要求

产品名称 认证依据标准 试验项目 确认检验例行检验

电力储能用电池管理系统 GB/T 34131-2023

电池电压 1次/年

电池簇/电堆电流 1次/年

温度 1次/年
通信 1次/年 

报警和保护 1次/年

控制 1次/年

能量状态估算 1次/年

均衡 1次/年
绝缘电阻检测 1次/年 

绝缘性能 1次/年 

介质强度 1次/年 

高温 1次/2年

低温 1次/2年

耐湿热 1次/2年

耐盐雾 1次/2年

供电电压 1次/年

过电压 1次/年

反向电压 1次/年

通信线回路短路 1次/年

静电放电抗扰度 1次/年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1次/年

浪涌（冲击）抗扰度 1次/年

工频磁场抗扰度 1次/年

脉冲磁场抗扰度 1次/年

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 1次/年

注 1：例行检验是生产厂在生产的最终阶段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进行的 100%检验，通常检验后，除包装和加贴标签外，不再进一

步加工。确认检验是为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生产厂进行的抽样检验，确认试验应按标准的规定进行。

注 2：例行检验允许用经验证后确定的等效、快速的方法进行；工厂须具备完成例行检验的设备。

注 3：确认检验时，若生产厂不具备测试设备或条件，可委托试验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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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请编号：

型号：

一、设计参数说明

（1）电池管理系统 由组成 xx 级架构。

从控的主要功能是：

簇控的主要功能是：

堆控的主要功能是：

（2）本次测试使用的软件版本号：，硬件版本号是：

二、对性能有影响的主要零部件/元器件

序

号
名称 板号 制造 商 型 号 技术参数 认证标准 证书号

1.

从控模块

（BMU）

热敏电阻

2.
单体测量元

件

3. 变压器

4. 均衡电阻

5. 光耦

6.
通信隔离芯

片

7. 电感

8. 通讯芯片

9. 继电器

10.

主控模块

（BCU）

热敏电阻

11. 变压器

12. 均衡电阻

13. 光耦

14.
通信隔离芯

片

15. 电感

16. 通讯芯片

17. 继电器

18. 热敏电阻

19.
显控模块

（HMI）

显示屏

20. 电容

21. 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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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以上主要零部件/元器件仅为参考，根据电化学储能用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实际设计和应用可能有所不

同。

注 2：相关认证情况是指元件获得的认证，包括 CCC 认证，CQC 认证，IECEE-CB 证书以及其它国际认证。

三、申请人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设计参数及关键零部件/元器件等与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持一致。

获证后，本组织保证获证产品只配用经 CQC 确认的上述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如果关键零部件/元器件需进行

变更（增加、替换），本组织将向 CQC 提出变更申请，未经 CQC 的认可，不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

号始终符合产品认证要求。

申请人 :

（公章）

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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